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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彙整表」第 9、17、22 項修正對照表 111.07 

項次 修正後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 9 項： 

未沖銷期貨

浮動損益 

一、一般交易時段： 

未沖銷部位：成交價與

市價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

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

額。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

後交易之商品) 

1. 未沖銷部位：成交

價與市價之差額。 

2. 新增部位：成交價

與市價之差額。 

四、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

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

前：  

1.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成交

價與結算價之差

額。 

2. 其他商品：成交價

與收盤價之差額。 

五、股票類商品遇契約調

整，應配合期交所依契

約調整內容決定之開

盤參考價，調整計算本

項損益之參考價價格。 

 

 

 

 

 

一、一般交易時段： 

未沖銷部位：成交價與

市價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

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

額。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

後交易之商品) 

1. 未沖銷部位：成交

價與市價之差額。 

2. 新增部位：成交價

與市價之差額。 

四、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

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

前：  

1.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成交

價與結算價之差

額。 

2. 其他商品：成交價

與收盤價之差額。 

一、 ETF 期貨遇分配收益

進行契約調整，於契

約調整生效日(納入

盤後交易商品，為生

效日前一盤後交易時

段)，就分配收益數

額，調整買方權益數

加項及賣方權益數減

項，以維持交易人權

益數不變。同時，該商

品開盤參考價亦配合

調整，採結算價扣除

每受益權單位配發金

額訂之。 

二、 ETF 期貨納入夜盤交

易屬豁免代為沖銷商

品，遇契約調整生效

時(夜盤開盤前)，期

貨商依據分配收益金

額，已對交易人進行

權益數調整，倘依現

行計算方式，採結算

價(為未扣除分配收

益之價格)計算，將使

本項損益金額失真。

亦即，遇此情境，應配

合調整以開盤參考價

計算本項損益。 

三、 配合 ETF 股票期貨納

入夜盤交易，爰新增

第五點，期貨商遇契

約調整，應配合調整

計算本項第四點之參

考價價格，將結算價

調整為開盤參考價價

格。 

第 17 項： 

期貨部位未

實現利得 

一、一般交易時段： 

未沖銷部位：前一日結

算價與市價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

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一、一般交易時段： 

未沖銷部位：前一日結

算價與市價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市

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一、 修正理由同第 9 項說

明。 

二、 新增第五點，期貨商

遇契約調整，應配合

調整計算本項期貨部

位未實現利得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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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1. 尚未結算： 

未沖銷部位：前一日

結算價與本日收盤

價之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

本日收盤價之差額。 

2. 已結算：不計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

後交易之商品) 

1. 未沖銷部位：本日

結算價與市價之差

額。 

2. 新增部位：成交價

與市價之差額。 

四、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

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

前： 

1.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 

未沖銷部位：不計。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

結算價差額。 

2. 其他商品：收盤價

與結算價之差額。 

五、股票類商品遇契約調

整，應配合期交所依契

約調整內容決定之開

盤參考價，調整計算本

項損益之參考價價格。 

1. 尚未結算： 

未沖銷部位：前一日

結算價與本日收盤

價之差額。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

本日收盤價之差額。 

2. 已結算：不計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

後交易之商品) 

1. 未沖銷部位：本日

結算價與市價之差

額。 

2. 新增部位：成交價

與市價之差額。 

四、盤後交易時段收盤後

至一般交易時段開盤

前：  

1.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  

未沖銷部位：不計。 

新增部位：成交價與

結算價差額。 

2. 其他商品：收盤價

與結算價之差額。 

價價格，包括第一至

三點及第四點指定豁

免代為沖銷商品之結

算價格調整為開盤參

考價價格。 

第 22 項： 

未沖銷期貨

風險浮動損

益 

一、一般交易時段：成交價

與市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

額。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

後交易之商品) 

1.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未平倉

部位：成交價與結

算價之差額。 

2.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新建部

位：不計算。 

3. 其他商品未平倉部

位：成交價與市價

一、一般交易時段：成交價

與市價之差額。 

二、一般交易時段收盤後：

成交價與結算價之差

額。 

三、盤後交易時段：(有盤

後交易之商品) 

1.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未平倉

部位：成交價與結

算價之差額。 

2.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新建部

位：不計算。 

3. 其他商品未平倉部

位：成交價與市價

一、 修正理由同第 9 項說

明。 

二、 新增第五點，期貨商

遇契約調整，應配合

調整計算本項未沖銷

風險浮動損益之參考

價價格，包括第三及

第四點之結算價格調

整為開盤參考價價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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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修正後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之差額。 

4. 其他商品新建部

位：成交價與市價

之差額。 

四、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後

8：00～8：45 區間： 

1. 已開盤商品：成交

價與市價差額。  

2. 尚未開盤商品：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成交

價與前一日結算價

之差額。 

其他商品：成交價與

盤後交易時段收盤

價差額。 

五、股票類商品遇契約調

整，應配合期交所依契

約調整內容決定之開

盤參考價，調整計算本

項損益之參考價價格。 

 

之差額。 

4. 其他商品新建部

位：成交價與市價

之差額。 

四、一般交易時段開盤後

8：00～8：45 區間： 

1. 已開盤商品：成交

價與市價差額。  

2. 尚未開盤商品： 

期交所指定豁免代

為沖銷商品：成交價

與前一日結算價之

差額。 

其他商品：成交價與

盤後交易時段收盤

價差額。 

 


